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６２

证券简称
：

恩华药业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４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中期业绩快报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０９

年度中期的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但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半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０９

年度中期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８

年（

１－６

月） 增减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５５０

，

４１９

，

９８４．４２ ４９１

，

８０１

，

０２８．０４ １１．９２

营业利润

３４

，

６４３

，

０５５．３２ ２６

，

８８３

，

１６１．６８ ２８．８７

利润总额

３４

，

０４５

，

６４４．５２ ２６

，

８５０

，

４２１．０９ ２６．８０

净利润

２９

，

６５７

，

２３５．２３ ２０

，

７４４

，

６３６．９４ ４２．９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６ ０．１５ ６．６７

净资产收益率

８．３６％ １２．４１％

下降

４．０５

个百分点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末

２００８

年末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

８４４

，

９８２

，

８１４．５６ ７２９

，

４０５

，

３３７．０１ １５．８５

股东权益

３５４

，

６７６

，

７７５．７９ ３３７

，

０１９

，

５４０．５６ ５．２４

股本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每股净资产（元）

１．９７ ２．８１ －２９．８９

注：

①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②

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

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应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净资产收益率按全

面摊薄法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公司通过加强内控管理、压缩成本费用、积极开拓市场等有效措施，保持

公司主营业务的稳步增长及利润的平稳较快增长。

公司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营业总收入实现

５５０

，

４１９

，

９８４．４２

元，同比增长

１１．９２％

，主要系母公

司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２０．７８％

所致。 实现利润总额

３４

，

０４５

，

６４４．５２

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２６．８０％

；净利润

２９

，

６５７

，

２３５．２３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４２．９６％

，主要是由于公司利润总额增长

及母公司企业所得税率从

２００８

年上半年度的

２５％

下调至

１５％

所致（注：由于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９

日被认定为江苏省

２００８

年度第二批高新技术企业， 自

２００８

年起连续三年享受国家

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 企业所得税税率减按

１５％

计算， 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

１－６

月因未收到高新技术企业的批复，企业所得税是按照

２５％

的所得税率计算预提的， 而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的企业所得税是按照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规定减按

１５％

的所得

税税率计算预提的。 ）。

报告期末，公司股本较上年末增长了

５０．００％

，公司每股净资产较上年末下降了

２９．８９％

，

报告期按全面摊薄法计算的净资产收益率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４．０５

个百分点，主要系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根据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实施利润分配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税）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６０００

万股（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所致。

三、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７９

证券简称
：

中航光电 公告代码
：

２００９－０２０

号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审计部审计， 但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

最终公布的半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８

年（

１－６

月） 增减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５９

，

８４０．９１ ５０

，

４３７．６９ １８．６４

营业利润

６

，

４７４．４０ ６

，

２２８．１９ ３．９５

利润总额

６

，

７８７．７１ ６

，

３２６．０７ ７．３０

净利润

５

，

９３４．０８ ４

，

３６８．４７ ３５．８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２ ０．１６ ３７．５０

净资产收益率（

％

）

５．９１ ４．９４

增加

０．９７

个百分点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末

２００８

年末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

２１０

，

６７０．２４ １８２

，

１２８．２４ １５．６７

股东权益

１００

，

４１６．６０ ９５

，

３７３．８２ ５．２９

股本（万股）

２６

，

７７５ １７

，

８５０ ５０．００

每股净资产（元）

３．７５ ５．３４ －２９．７８

注：

１

、以上报表是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２

、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每股净资产等指标以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

数据填列，净资产收益率按全面摊薄法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５９

，

８４０．９１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８．６４％

，其中：母

公司实现

４４

，

５２３．４９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６．０７％

；子公司沈阳兴华实现

１５

，

３１９．０３

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１．３２％

。母公司营业总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较快，一方面是公司积极应对全

球金融危机，加大市场开发投入和市场开发力度，在巩固通信、船舶、电子等传统领域市场的同

时，努力开拓新市场，实现了公司整体订单的增长；另一方面是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

推进，公司产能提升，合同履约能力增强，订单及时转化为营业收入。

２

、公司实现利润总额

６７８７．７１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７．３０％

，其中：母公司实现

６

，

７８５．１２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１．２６％

；子公司沈阳兴华实现

２．５９

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

９９．８３％

。

公司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７．３０％

，低于营业收入增长比率，主要是控股子公司沈阳兴

华上半年利润总额有较大幅度下降，引起公司合并利润总额增幅较小所致。

３

、公司实现净利润

５

，

９３４．０８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５．８４％

，其中：母公司实现

５

，

９９３．６０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５７．５０％

；子公司沈阳兴华实现

－６０．１１

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

１０５．５５％

。

净利润增长速度快于营业收入增长速度，主要原因是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

预缴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２００８

］

１７

号）中的相关规定“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之前已经被认定为高

新技术企业的，在按照新税法有关规定重新认定之前，暂按

２５％

的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母

公司去年同期暂按

２５％

预缴企业所得税，现母公司已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企业所得税税

率为

１５％

。

４

、公司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２２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７．５０％

，主要系报告期内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

３５．８４％

所致。

５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末每股净资产为

３．７５

元， 较上年末下降

２９．７８％

， 主要系公司实施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２

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

３

股，公司总股本由

１７

，

８５０

万股增加至

２６

，

７７５

万股所致。

三、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

表。

２

、审计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600379

证券简称
：

宝光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20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2009

年

7

月

24

日本公司接到股东北京茂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茂恒投资

"

）有

关文件获悉：

2009

年

7

月

21

日， 茂恒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共出售

244,

000

股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11%

），茂恒投资已累计出售

10,424,

830

股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本次减持之前的历次减持情况详见公司

2009

年

5

月

20

日、

6

月

2

日发布的

2009-18

、

19

号公告），减持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

5%

。

本次交易结束后，茂恒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

28,879,17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3.47%

），

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祥见《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仍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

特此公告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7

月

27

日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宝光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７９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北京茂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政府南侧

办公通讯地址：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政府南侧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二

○○

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收购人声明

１

、本报告书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

益变动报告书》（简称“

１５

号准则”）及相关法规编制本报告。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

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人北京茂恒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恒投资”）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

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持股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公司、茂恒投资：指北京茂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宝光股份：指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指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指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及大宗交易系

统出售

１０

，

４２４

，

８３０

股宝光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占宝光股份公司总股本的

５％

，构成宝

光股份权益变动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茂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政府南侧

法定代表人：张荣华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６３３０２７

税务登记证号：

１１０１１７７２３５６８７２４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通讯地址：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政府南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张荣华 执行董事 男 中国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控制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达到或超过

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

第三节 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转让所持股份的目的是用于补充公司日常流动资金。信息披露义务人不

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出售的可能，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股份变动的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出售所持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依照《收购办法》和《准则

１５

号》，截至到本报告书签署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宝光股份

２８

，

８７９

，

１７０

股，占股份总额的

１３．４７％

。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

日

－３

日， 本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宝光股份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１

，

４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宝光股份总股本的

０．８３％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宝光股份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本公司所持宝光股份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增加到

８

，

９４４

，

８３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１８

日， 本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宝光股份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１

，

５００

，

８３０

股，占宝光股份总股本的

０．７０％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２６

日， 本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出售所持宝光股份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交易股份占宝光股份总股本的

０．１９％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７

日本公司通过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宝光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交易股份占宝光股份总股本的

３．１７％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本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出售所持宝光股份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２４４

，

０００

股，交易股份占宝光股份总股本的

０．１１％

。

（四）所持股份权利受限情况：本公司所出售的股份不存在被质押或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

的情况。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卖出股份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

日

－３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宝光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４８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１８

日，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宝光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５００

，

８３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２６

日，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出售所持宝光股份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７

日， 通过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宝光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出售所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４４

，

０００

股。

二、交易价格区间

宝光股份实施公积金转增方案前本公司卖出宝光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在

４

月

２

日

－

３

日中的价格区间为

９．９５

元至

１０．２７

元。

宝光股份实施公积金转增方案后本公司卖出宝光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在

５

月

１８

日

－７

月

２１

日中的价格区间为

７．３２

元至

１０．０１

元。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它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茂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荣华

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证明文件

上述备查文件经确认的复印件可在宝光股份董事会办公室查阅。

联系人：李文青

联系地址：陕西省宝鸡市宝光路

５３

号

联系电话：

０９１７－３５６１５１２

联系传真：

０９１７－３５６１５１２

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陕西省宝鸡市

股票简称 宝光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７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北京茂恒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北京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

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

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

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３

，

３００

万股 持股比例：

１８．４７％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１０

，

４２４

，

８３０

股 （含公积金转增） 变动比例：

５％

变动后持股数量：

２８

，

８７９

，

１７０

股（含公积金转增） 持

股比例：

１３．４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

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

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

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北京茂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张荣华

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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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大东南集团基本情况及

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合同摘要

一、大东南集团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灿生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３

日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塑料薄膜及包装制品、服装、针纺织品、绝缘材料、瓦楞纸箱、白板纸箱、纸盒等

２

、目前公司与大东南集团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３

、大东南集团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的经营情况

大东南集团目前主要从事对外投资及投资管理，无直接业务经营。 绍兴平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

集团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和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绍兴天和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集团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

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分别出具了绍平准会年审［

２００７

］第

８

号、绍天会审字［

２００８

］第

０９７

号和绍平准会审

字［

２００９

］第

５７

号审计报告，集团公司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营业收入

１

，

３８１

，

０８５

，

２９０．４９ １

，

６９１

，

０７８

，

２２９．２０ １

，

３０２

，

２５３

，

０３１．１１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０

，

８２１

，

８３２．９３ ５１

，

０７１

，

２１１．９９ １０

，

９３８

，

１２５．８６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

，

８０２

，

５７４

，

７９３．５４ ２

，

５６３

，

６９６

，

９５３．４２ ３

，

１２７

，

８３８

，

８８５．２９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４５９

，

１３５

，

２４５．４３ ３５８

，

４４７

，

８０５．００ ３９４

，

９９１

，

４６４．４１

４

、大东南集团最近一年经审计的简要合并会计报表

（

１

）

２００８

年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

，

８０２

，

５７４

，

７９３．５４

其中：流动资产

１

，

１２６

，

６６２

，

０６７．２１

负债总额

１

，

７２６

，

０３７

，

９８５．３８

其中：流动负债

１

，

５３３

，

６９４

，

４９２．５７

所有者权益总额

１

，

０５６

，

５３６

，

８０８．１６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总额

４５９

，

１３５

，

２４５．４３

（

２

）

２００８

年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３８１

，

０８５

，

２９０．４９

营业利润

３７

，

１６８

，

４２２．７２

利润总额

６５

，

４５３

，

６７５．７８

净利润

６０

，

５５３

，

８４０．６６

（

３

）

２００８

年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１９６

，

３１０

，

９００．５８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６

，

０１５

，

７１７．９３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８３

，

７７７

，

６７０．０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７８

，

６５７

，

７９６．４０

５

、大东南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６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控股股东与本公司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７

、本次发行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大东南集团及实际控制人与发行人之间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

１

）公司收购大东南集团持有的宁波大东南万象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５

日，公司与大东南集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公司以承债方式收购大东南

集团持有的宁波大东南万象科技有限公司

７５％

的股权， 收购价格以经北京中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评估报告书列示的该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中证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出具的中证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宁波大东南万象科技有限公司

７５％

的股权对应

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３３２

，

４４５

，

８２５

元。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拟承接大东南集团负债金额为

３３０

，

６２１

，

２６９．８３

元（即宁波大东南万象科技有限公司应收大东南集团往来款余额）。 经双方协商，目标股权的转

让价款为净资产评估值

３３２

，

４４５

，

８２５

元。拟承接负债不足转让价部分

１

，

８２４

，

５５５．１７

元，大东南集团豁免公

司的支付义务。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表决后通过上述事

项，其中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股权转让的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同意公司董事会的决定。

（

２

）公司收购大东南集团拥有的三条薄膜挤出复合生产线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３０

日，公司与大东南集团签订了《设备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按照评估价值作价，大东南集

团以

１

，

３００

万元将其拥有的

ＥＡ９０／１２００

和

ＥＡ６５／１２００

型薄膜挤出复合生产线转让给公司。 根据中证评报字

［

２００９

］第

０２４

号的评估报告，采用重置成本法，大东南集团拟转让

ＥＡ９０／１２００

和

ＥＡ６５／１２００

两条生产线的资

产账面值

１

，

２６１．５４

万元，调整后账面值为

１

，

２６１．５４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１

，

３１２．１９

万元，增值幅度为

４．０２％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与大东南集团签订了《设备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按照评估价值作价，大东南集

团以

８００

万元将其拥有的

ＥＡ９０／１４００

薄膜挤出复合生产线转让给公司。 根据中证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２５

号

的评估报告，采用重置成本法，大东南集团拟转让的

ＥＡ９０／１４００

生产线资产账面值为

７７６．３３

万元，调整后

账面值为

７７６．３３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８０２．９２

万元，增值幅度为

３．４２％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表决后通过上述事

项，其中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资产转让的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同意公司董事会的决定。

二、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合同的内容摘要

（一）合同主体和签订时间

甲方（发行人）：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认购人）：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５

日

（二）认购方式：大东南集团以现金方式认购。

（三）认购价格：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大东南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８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平均价的

９０％

。具体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

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根据有关规定以竞价方式确定。 若大东南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

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本次发行底价将进行相应调整。 大东南集团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其认

购价格与其他发行对象认购价格相同。

（四）认购数量：大东南集团认购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的

１０％

。

（五）限售期：大东南集团本次认购股票自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六）支付方式：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后进行发行时，大东南集团应按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的要求一次性将认购资金划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专门开立的账户。 上

述认购资金在会计师事务所完成验资并扣除相关费用后，再行划入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七）生效条件

１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公章之日成立，并以下述条件全部具备为生效前提：

（

１

）大东南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

２

）大东南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２

、本条前款约定之条件有任何一项未成就的，本合同不生效。

（八）违约责任

除因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应赔偿对方因此遭受的损失（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及有关索

赔的支出及费用）。

第三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预计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不超过

６５

，

０３０

万元， 发行数量不超过

１１

，

０００

万股

（含

１１

，

０００

万股），不低于

６

，

０００

万股（含

６

，

０００

万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投

入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１

年产

６

万吨新型功能性

ＢＯＰＥＴ

包装薄膜建设项目

５１

，

３８０ ５１

，

３８０

２

年产

１．２

万吨生态型食品用（

ＢＯＰＰ／ＰＰ

）复合膜技改项目

１３

，

６５０ １３

，

６５０

合计

６５

，

０３０ ６５

，

０３０

若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低于拟投资项目的实际资金需求总量， 不足部分由公司

自筹解决；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量高于拟投资项目的实际资金需求总量，则超过部分用于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

为及时把握市场机遇，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银行贷款或自有资金先行用于上述项目的建设，待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以募集资金对前期投入的资金进行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１

、年产

６

万吨新型功能性

ＢＯＰＥＴ

包装薄膜建设项目

（

１

）项目基本情况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市场对包装材料要求越来越高，尤其对高档包装的需求量也越

来越大。新型

ＢＯＰＥＴ

包装薄膜属高档软包装材料。 本项目拟引进两条国际先进水平的德国产

ＢＯＰＥＴ

宽幅

双向拉伸聚酯薄膜生产线、 两台

ＢＯＰＥＴ

包装薄膜高速分切机和两台奥地利产

ＢＯＰＥＴ

包装薄膜废料回收

装置，形成年产

６

万吨新型功能性

ＢＯＰＥＴ

包装薄膜的生产能力，以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

本项目总投资

５１

，

３８０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４６

，

３８０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

（

２

）项目建设周期及产能

本项目建设期为两年，项目建设完成后第一年为投产年，生产量达到设计能力的

８０％

，第二年进入达

产期，年产量达到

１００％

的设计能力，即年产

６

万吨新型功能性

ＢＯＰＥＴ

包装薄膜。

（

３

）经济效益分析

根据浙江经纬经济技术咨询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编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成后，新增年

销售收入

８１

，

０００

万元，新增年净利润

５

，

３１１

万元。

（

４

）项目发展前景及必要性

①

项目发展前景

通过市场调研，

２００８

年国内

ＢＯＰＥＴ

产量为

５４．２５

万吨， 其中

９０％

以上为普通包装用薄膜 （印刷复合

膜、真空镀铝膜），市场急需的新型功能性特种

ＢＯＰＥＴ

薄膜不足

１０％

，呈供不应求状况。 据预测，开发应用

新型功能性薄膜（电化铝烫金膜、镀铝卡纸转移膜、移印膜、装饰材料膜、热封膜、激光全息防伪膜等）前景

十分广阔，年需求量将高速增长，到

２０１２

年将达

２５

万吨，而现有生产能力不足

５

万吨，其中

４０％

为二十世

纪八、九十年代引进的小型生产线，因其生产消耗大、能耗高、产品质量差，将面临淘汰。 因此，本项目有广

阔的发展前景。

公司作为我国塑料包装行业的龙头企业，现有塑料薄膜产量已达

１６

万吨，其中

ＢＯＰＰ

薄膜产量为

１０

万

吨，

ＣＰＰ

薄膜产量为

３

万吨，

ＢＯＰＥＴ

包装薄膜

３

万吨。 公司通过

１０

多年

ＢＯＰＰ

、

ＣＰＰ

和

ＢＯＰＥＴ

薄膜产品的生

产经营，培养造就了一批高精尖的专业技术人才，也为本项目的顺利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具备了实施引

进年产

６

万吨新型功能性

ＢＯＰＥＴ

包装薄膜项目和建设国际一流的

ＢＯＰＥＴ

薄膜生产基地的有利条件。

②

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塑料包装工业是包装工业的支柱产业，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该产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产品数量大

幅度增加，质量和档次逐步提高，新产品和新品种不断涌现。 当今塑料包装工业已与农业、化工、医药、食品、

建筑业及汽车机电等行业休戚相关，对这些行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国在今后将继续大力发展塑料

包装材料，其中开发三层共挤（

Ａ／Ｂ／Ｃ

）可热封

ＢＯＰＥＴ

包装薄膜及涂层彩色电化铝包装薄膜尤为迫切。

新型

ＢＯＰＥＴ

包装薄膜的开发和应用，在保护商品、提高商品附加值、减少包装破损、节约传统包装材

料（特别是木、竹、纸张、玻璃及金属）和节约能源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尤其在食品包装方面，新型

ＢＯＰＥＴ

包装薄膜有着更广泛的应用，代表着包装工业日后发展趋势。

新型

ＢＯＰＥＴ

包装薄膜有如下优点：

Ａ．

具有高强度和稳定性，当厚度较薄时，仍可以满足高速印刷和复合，其透明度高，印刷性能好。

Ｂ．

耐撕裂性能好，对周围环境变化不敏感，在

－６０℃～２２０℃

的范围内仍具有良好的坚牢度和韧性，长期

耐热可达

１５０℃

，被广泛应用于烫印（热转移印刷）基片、镀铝、电化铝、基片。

Ｃ．

对气体和气味具有很好的阻隔性（如氧气的穿透率仅是

ＢＯＰＰ

的

１／１０

左右），故被广泛应用于茶叶、

饮料、药品、奶酪、肉类以及各类食品包装上。

Ｄ．

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聚酯的可回收性较为突出。 因此，新型

ＢＯＰＥＴ

包装薄膜性能优异，是理想的

包装材料。

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包装工业发展方向，也符合浙江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规划纲要精神，有

利于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资源节约、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

（

５

）立项、环保、土地等报批事项

本项目投资备案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杭州市余杭区环境保护局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３

日对该项目出具了环评批复（［

２００７

］

４２９

号）。本项目将由

杭州绿海实施，项目所需土地及厂房系向杭州高科租赁，不存在新增用地问题。

２

、年产

１．２

万吨生态型食品用（

ＢＯＰＰ／ＰＰ

）复合膜技改项目

（

１

）项目基本情况

随着国内外对食品卫生安全越来越重视，生态型食品用（

ＢＯＰＰ／ＰＰ

）复合膜成为国内外食品行业重要接

触包装材料，市场需求量十分庞大，公司现有生产能力相对不足。 为此，本项目拟投入镀铝薄膜生产线两

条、挤出复合生产线三套、母料生产线两条、彩色印刷生产线三套、高速分切机两套等先进生产设备，配套

检测仪器仪表五套和辅助设备等，并通过新建和改造生产厂房、公用工程，进一步增加该产品生产能力，达

到年产

１．２

万吨生态型食品用（

ＢＯＰＰ／ＰＰ

）复合膜的生产能力，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

本项目拟投资

１３

，

６５０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１０

，

３３５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２

，

８００

万元，建设期利息

５１５

万元。

（

２

）项目建设周期及产能

本项目建设期为一年，项目建设完成后第一年为投产年，生产量达到设计能力的

８０％

，第二年进入达

产期，年产量达到

１００％

的设计能力，即年产

１．２

万吨生态型食品用（

ＢＯＰＰ／ＰＰ

）复合膜。

（

３

）经济效益分析

根据浙江省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编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成后，新增年销售

收入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新增年净利润

１

，

１４５

万元。

（

４

）项目发展前景及必要性

①

项目发展前景

据专家预测，到

２０１０

年我国生态型食品用复合膜（

ＢＯＰＰ／ＰＰ

） 人均消费量可达到

８００

克，需求量平均

增长速度将达到

１０％

左右。

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产品在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被列为鼓励类产品。 根

据国内外市场需求和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公司建设年产

１．２

万吨生态型食品用（

ＢＯＰＰ／ＰＰ

）复合膜技改项

目，符合全国及浙江省包装工业发展战略，可以使公司的实力进一步加强，产业结构进一步合理，技术装备

水平进一步提高，这有益于我国包装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发展。

②

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生态型食品用（

ＢＯＰＰ／ＰＰ

）复合膜是食品现代化包装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高新食品包装材料比重在迅

速增长，高档食品对包装材料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但对技术性能要求高，而且对食品卫生安全要求更高。

ＢＯＰＰ／ＰＰ

复合膜以

ＢＯＰＰ

为基材，直接用

ＰＰ

树脂淋膜，不使用粘合剂，属环保、对人安全无害的新型绿色食

品包装材料，可保障食品包装卫生安全，替代传统食品包装材料，对促进包装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发展起了

积极作用。 大东南是我国塑料包装材料龙头生产企业，国内外对公司生产的生态型食品用（

ＢＯＰＰ／ＰＰ

）复合

膜需求量较大，公司现有生产能力已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订单。 加大技改投入，新增先进生产的检测设备，

扩大生产规模，是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

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市场将日益与国际市场融为一体，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提供适应市场

需求的产品是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 公司开发成功的生态型食品用（

ＢＯＰＰ／ＰＰ

）复合膜，具有优良技术

性能和可靠的食品卫生安全，在国内外食品包装市场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目前公司已与美国、日本等国

家的众多客户建立了良好的营销关系。生态型食品用（

ＢＯＰＰ／ＰＰ

）复合膜的业务量越来越多。通过技改，公司

将扩大生产规模，获得大量的国外市场，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而且，该产品已通过

ＦＤＡ

检测，符合美国食

品卫生安全标准，十分有利于国内食品出口国外市场。 另外，公司已获得全国首批食品包装

ＱＳ

认证，已完

全符合食品包装基材的生产卫生条件。

（

５

）立项、环保、土地等报批事项

本项目已经诸暨市经济贸易局诸经贸投资备案［

２００８

］

２４０

号文备案。

诸暨市环境保护局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对该项目出具了环评批复（诸环建［

２００９

］

１１８

号）。本项目拟在

公司现有厂区内实施，不存在新征用地问题。

（

６

）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

目前，公司已购置项目所需部分设备，并开始厂房的改扩建工程。

三、本次募集资金运用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 具有良好的发展

前景和经济效益。 项目实施后，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促进公司的产品升级，巩固公司的行业地

位，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本次募集资金的运用合理可行，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非公开发行

完成后，将有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增强企业的实力。

第四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业务及资产整合计划，公司章程修改情况，股东结构、高管人员结构和业务

结构的变动情况

１

、业务及资产整合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变化。 公司坚持以塑料薄膜及包装制品生产、销售为主营

业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所投资方向也是围绕公司主业做大做强， 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核心竞争

力。因此，公司现有业务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紧密相关；新增资产也与公司现有资产有机结合。本次发行不

涉及业务、资产收购事项，也不涉及相关的业务和资产整合计划。

２

、修改公司章程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使公司股本发生一定变化， 公司将根据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所记载的股东结构

及注册资本等相关条款。 除此之外，公司没有其他的修改公司章程计划。

３

、对股东结构和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使公司股东结构发生一定变化，公司将引进不超过

１０

名的投资者，使现有股东结构

得到一定优化。 发行前公司原有股东持股比例将有所下降，但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变化。

此外，公司没有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需对高管人员及其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

４

、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从事塑料薄膜和塑料包装制品的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

ＢＯＰＰ

膜、

ＢＯＰＥＴ

膜和

ＣＰＰ

膜等。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优化公司产品结构，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同时，两个项目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司的管理人员、技术人

员和营销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变动情况

１

、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均有所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有利于改善公司

的财务状况，提高偿债能力，降低财务风险。

２

、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拓展公司的产品链， 扩大公司在塑料包装薄膜领域的生产

规模，改善产品结构，提升产品档次，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整体盈利能力，为公司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

位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又为公司今后的发展提供新的成长空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由于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将有所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

经营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体现，因此短期内可能会导致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出现一定

程度的下降。 但随着项目的逐步建成达产，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经营业绩将会有所提升。

３

、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在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投资性现金流出将增加。 同时，随着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建成达产，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入将有所增加，公司总体现金流状况将得到进一步优化。

三、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关联人之间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没有

发生变化，也不会因此形成同业竞争或产生关联交易。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公司为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为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公司负债结构合理性分析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５４．０４％

，不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的情况，不存

在负债比例过低情况、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财务

结构将更加稳健，抗风险能力将进一步加强。

六、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

１

、市场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的年产

６

万吨新型功能性

ＢＯＰＥＴ

包装薄膜建设项目和年产

１．２

万吨生态型食品用

（

ＢＯＰＰ／ＰＰ

）复合膜技改项目，产品档次较高，代表着包装薄膜的未来发展方向。 但国内的塑料包装薄膜市场

以中低端产品为主，项目建成后，公司存在着一定的市场推广风险。

２

、经营管理风险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规模将进一步增加。 尽管公司已建立较为规范的管理制度，生产经营也运

转良好，但随着公司募集资金的到位、新项目的实施，公司的经营决策、运作实施和风险控制的难度均有所

增加，对公司经营层的管理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公司存在着能否建立更为完善的内部约束机

制、保证企业持续运营的经营管理风险。

３

、净资产收益率下降风险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净资产规模将有所提高，在项目建设期及投产初期，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对公司业绩增长贡献较小，短期内利润增长幅度将小于净资产增长幅度。 因此，公司存在净资产收益率

下降的风险。

４

、审批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须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能否取得相关部

门的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５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风险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用于投资建设年产

６

万吨新型功能性

ＢＯＰＥＴ

包装薄膜建设项目和年

产

１．２

万吨生态型食品用（

ＢＯＰＰ／ＰＰ

）复合膜技改项目。 尽管公司在确定投资该项目之前对项目技术成熟性

及先进性已进行了充分论证，但相关结论均是基于当前的公司发展战略、国内外市场环境和国家产业政策

等条件做出的。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各种不可预见因素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项目不能按时、按质

完工，或者项目投产后不能达到预期的收入和利润。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５

日

关于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七家机构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稳健增利债券，

基金代码：

A

类

519186

，

C

类

519187

）正通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南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代销机构和万家基金

管理公司直销中心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场内进行公开发售，发行期为

2009

年

7

月

14

日至

8

月

7

日（详情请查询该基金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根据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下列代销机构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 下列机构自

2009

年

7

月

29

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 认购业

务，并在基金开放申购赎回业务后办理日常申购、赎回等业务。

1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7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10

、

24

、

25

层

法定代表人：马昭明

电话：（

0755

）

82492000

传真：（

0755

）

82492962

联系人：盛宗凌

客户服务中心咨询电话：

400-888-8555

、（

0755

）

25125666

网址：

www.lhzq.com

2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层

办公地址邮编：

518026

客户服务或投诉电话：

95565

、

0755-26951111

、

4008888111

公司电子邮箱：

sbox@cmschina.com.cn

公司网址：

http://www.newone.com.cn/

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

号大都会广场

43

楼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

号大都会广场

18

、

19

、

36

、

38

、

41

、

42

楼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电话：（

020

）

87555888

传真：（

020

）

87555305

联系人：黄岚

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95575

或致电各营业网点

网址：

www.gf.com.cn

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98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电话：

(021)23219000

联系人：金芸、李笑鸣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001

、（

021

）

95553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网址：

www.

htsec.com

5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上海市西藏中路

336

号

法定代表人：蒋元真

电话：（

021

）

53519888

传真：（

021

）

53519888

联系人：王伟力

客户服务电话：（

021

）

962518

网址：

www.962518.com.cn

6

、中信建投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188

号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人：权唐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08

网址：

www.csc108.com

7

、江海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56

号

法定代表人： 孙名扬

客服电话：

400-666-2288

网址：

www.jhzq.com.cn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基金的开户、认购等相关业务，并请

投资者注意基金投资的风险。 投资者欲了解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基金的详细情况，请查阅该基

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7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

002205

证券简称
：

国统股份 编号
：

2009－040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7

月

25

日在新疆乌

鲁木齐市米东区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额

100,

000,000

股，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71,678,60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1.68%

。 公司董事长徐永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公司董事、监事、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出席会议，高管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

71,678,603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份数额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根据我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决议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增加事项为：

建材技术及咨询服务；劳务派遣。

公司经营范围修改为：预应力钢筒砼管（简称

PCCP

）、各种输水管道及其异型管件和配

件、钢筋混凝土管片、混凝土预制构件、水泥制品的生产、销售（限自产）及与其相关的技术开发

与咨询服务；普通货物运输和大型货物运输；水工金属结构（钢结构、机械设备）及化工建材的

生产；管道工程专业承包（以资质证书为准）；建材技术及咨询服务；劳务派遣。

《公司章程》 有关条款做相应修改，同时，授权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相关工商变更事宜。

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71,678,603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份数额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71,678,603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份数额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4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董事选举，本次选举应选董事

3

名，候选董事

3

名。

表决结果：

候选董事陈正民获得投票权数

71,678,603

，折合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71,678,603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候选董事刘崇生获得投票权数

71,678,603

，折合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71,678,603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候选董事梁家源获得投票权数

71,678,603

，折合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71,678,603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经会议选举，陈正民先生、刘崇生先生、梁家源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与

本届董事会相同。以上三位当选董事的简历请参阅登载于

2009

年

7

月

2

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公司公告，公告编号

2009-034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扬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

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